附件3

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请将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分别按清单顺序叠放）

1.《宁波高新区面向2026年应届优秀高校毕业生招聘事业编制教师报名登记表》附件2一式一份。
2.有效身份证件；

3.生源或户籍证明（按生源地报名的考生提供有户口迁出记录的原家庭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高校入学前户口所在地证明；按户籍报名的考生提供现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户口簿复印户主页及本人页）；

4.现在校学生证（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5.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有的提供，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

6.已取得的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7.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提供国（境）外学校学籍证明、就读证明或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

8.教师资格证书或有效期内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2024年和2025年毕业生提供）；

9.报名所需的各类证明或证书，如：大学专业综合测评成绩证明、学校相关专业方向或侧重方向证明等。（按需提供）

10.凡已就业的公务（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含试用期内）人员或已签订就业协议书2026年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加盖公章的现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同意报考书面证明。
